
香港基本法

第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第十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

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第一百零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

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
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一百五十九（四）條
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

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

立法會條例

第四十條
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任何人不得獲有效提名為某選區

或選舉界別選舉的候選人或為選舉委員會選舉的候選人——
提名表格載有或附有——

一項示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聲明

宣誓及聲明條例

第十九條
立法會議員須於其任期開始後盡快作出立法會誓言

第二十一條
不遵從的後果：
如任何人獲妥為邀請作出本部規定其須作出的某項誓言

後，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
(a) 該人若已就任，則必須離任，及
(b) 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其就任資格。

相關法律條文

根據最新的確認書，參選人必須聲明自己明白在簽署提名表
格中有關擁護香港基本法的部分，包括了擁護基本法第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十
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
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及第一百五十九

（四）條，「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
針政策相抵觸。」

參選者還要簽署確認，明白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
規例》（第541D章）第103條，任何人在與選舉有關的文件中作出他明知在
要項上屬虛假的陳述，或任何人罔顧後果地在該等文件中作出在要項上不正確
的陳述，或任何人明知而在該等文件中遺漏任何要項，均屬犯罪。而該確認書
會連同提名表格供公眾查閱。

參選人還要再確認，他明白確認書的有關內容，特別是關於基本法第一條、
第十二條及第一百五十九（四）條，並據此已在提名表格內作出聲明，示明他
會擁護基本法及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記者 鄭治祖

確認書提名表公眾可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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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立會須簽字棄獨
確認書聲明擁護基本法 港與祖國不可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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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及聲明條例》第IV部
我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定當擁
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
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

立法會議員誓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宣揚所謂「港獨」的激進「本土派」政黨及政

團，近年如病毒滋生，不少更計劃派員參與今年的立法會換屆選舉。選舉管理委

員會昨日宣佈，選管會已擬備了一份確認書，要求每名參選人都確認在簽署提名

表格內的擁護香港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的聲明時，清楚明白基本法內，包

括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特區直轄於中央政府；基本法的修改不得與國家

對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的相關條文內容。選管會強調，選舉主任會依照

法例要求及相關程序就該提名是否有效作出決定和公佈，又重申如有參選者在表

格內作出虛假聲明，須負上刑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舉管理委員會昨日宣佈採取新措
施，要求參選者確認在簽署「擁護基本法」的聲明時，明確他們擁
護的包括香港是中國一部分的條文。多名香港法律界人士在接受本
報訪問時指出，立法會是根據香港基本法及相關法例產生的，選管
會的要求符合法理依據，又提醒參選人一旦「發假誓」，將會令提
名無效，更需要為作出虛假聲明負上刑事責任。

何君堯：煽「獨」等同失實聲明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執業律師何君堯向本報表示，香港是中國的

一部分，根據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及香港法律，所有煽動分裂國
家的行為均屬違法，絕對不能容許，而身為港人都必須確保國家的
領土完整。選管會的「新要求」，令參選人一旦在政綱中鼓吹「港
獨」者，即成為發表失實聲明，須負上刑事責任。

廖長江：拒絕簽署須解釋清楚
身為大律師的立法會商界（第二）議員廖長江表示，選管會的
「新要求」其實並沒有加入任何新的條款，僅重點重申了香港基本
法第一條、第十二條和第一百五十九（四）條。倘參選人拒絕簽
署，就需要清楚解釋，讓選舉主任確信參選人擁護基本法。

陳曼琪：選管會有責任把好關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補充，在法理上，香港法

律第三十九條及四十條已規定參選人不能觸犯叛逆、煽動等罪行，
或因服刑而受監禁，而四十條也規定參選人必須簽署聲明，表明自
己未觸犯有關罪行。選舉事務處有責任做好把關的工作，更批評拒
絕簽署者是在挑戰法律。

蕭震然：新規定法理依據充分
執業大律師蕭震然坦言，綜觀世界各地，沒有一個實行民主制度

的國家及地區，會容許各級議會的候選人不擁護自己國家及地區的
憲法性文件、不效忠自己的國家的。自違法「佔領」後，「港獨」
的思想越來越猖獗，有人訴諸暴力以達到他們的目的，其中不少更
計劃參加9月的立法會換屆選舉。選管會作為獨立、法定的組織，有
權因應最新社會發展更新選舉的相關規定，確保選舉依法進行。是
次要求參選人聲明以確保他們擁護基本法，是合法、合理，也有充
分法理依據的。

黄國恩：簽署人須知法律後果
執業律師黄國恩指出，參選者在提交提名表格時，必須簽署擁護

基本法的聲明，但有人「誓願當食生菜」，特別那些鼓吹「港
獨」、「自決」者，稱要「搞革命」將香港分裂出去，選管會的新
規定，要求參選人在簽署時，必須清楚明白相關內容和法律後果，
一旦在表格內作出虛假聲明，就必須負上刑責。新規定只是根據法
例撥亂反正而已，不會影響其他有意參選者的規定，符合香港法例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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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則強調，鼓吹及推動「港獨」違反了法例
的相關要求，選管會採取適當措施，要求有關人

士依法作出擁護香港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的法
定聲明及提交相關確認書，以協助選舉主任處理參選
人的提名，可確保立法會選舉公開、公平和誠實地嚴
格依法進行（見另稿）。

保證效忠特區否則提名無效
根據《立法會條例》，立法會選舉參選人須在提名

期內依照法律要求提交提名表格，表格載有一項聲
明，列明參選人會擁護香港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
別行政區，否則參選人不得獲有效提名為候選人。所
有參選人須按照法定的提名程序在提名表格內簽署該
項聲明。
不過，在剛過去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有激進「本

土派」候選人在簽署了有關表格後，仍公然打着「港
獨」的旗號參選。立法會換屆選舉今年9月舉行，多個
激進「本土派」政黨及政團均聲稱計劃派員參選，有

人打着「自決」以至「港獨」的旗號，有人則主張所
謂「制憲」，即修改香港基本法來切合他們的主張。
在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前夕，選管會發言人指出，因

應近期香港社會有意見關注到參選人是否已充分明白
香港基本法的內容，特別是基本法第一條、第十二條
及第一百五十九（四）條。發言人表示，選管會有責
任向參選人清楚說明提名表格內的聲明中所指有關基
本法的條文，亦有責任協助選舉主任行使法例賦予的
權力以履行其職責，執行提名程序，及確保所有參選
人充分明白法例的要求，並且在這個情況下真誠地簽
署提名表格內的聲明。

確保參選人明白基本法條文
發言人強調，參選和簽署提名表格及有關聲明是嚴

肅的作為，所以參選人在簽署聲明時須清楚明白相關
內容和法律後果。如在表格內作出虛假聲明，須負上
刑責。在收到提名表格，選舉主任在決定提名是否有
效時，會依照法例要求及相關程序處理有關提名，如

對參選人是否已完全符合法例規定的程序有所懷疑，
根據法例可要求參選人提供其認為需要的額外資料，
並按照法例就該提名是否有效作出決定和公佈。
為此，選管會已經擬備了一份確認書供選舉主任使

用，藉此讓每位參選人確認於簽署提名表格內的相關
聲明時，已清楚明白有關的香港基本法的條文。確認
書可以從2016年立法會選舉專用網站（www.elections.
gov.hk）下載；亦可由明日起於各區民政事務處、有關
選舉主任的辦事處或選舉事務處位於香港灣仔港灣道
25號海港中心10樓或九龍觀塘觀塘道392號創紀之城
第6期23樓2301至2303室的辦事處索取。
發言人強調，香港特區立法會根據基本法及相關選

舉法例由選舉產生。選舉管理委員會是一個根據《選
舉管理委員會條例》成立的獨立和法定組織。立法會
選舉是由選舉管理委員會監督及依法進行。選舉管理
委員會在舉行選舉時，一貫以公開、公平和誠實的原
則嚴格依法處理各項具體事宜。
選管會重申，嚴格按照法例進行選舉是對社會大眾

應負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昨日發表聲明，指鼓吹及推
動「港獨」，違反了按法律要求作出「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
別行政區」此聲明的內容，令參選人是否可獲有效提名這資格成疑，
為嚴肅的立法會選舉帶來不明確性，令選民產生混亂。為使選民可以
更清楚掌握各參選人是否擁護香港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的立場，確
保立法會選舉嚴格和有效地依法進行，特區政府認同選舉管理委員會
有需要在選舉程序中採取一些相應措施。

鼓吹推動「港獨」違反聲明內容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立法會是依據香港基本法和香港法律產生的
立法機關，依照香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履行職權。根據《立法會條
例》的規定，有意參選者須於提名表格聲明會擁護香港基本法和保證
效忠香港特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宣誓及聲明條例》亦要求立
法會議員須在其就職時宣誓擁護基本法。
發言人指出，有意參選立法會的人士需要特別注意香港基本法第一
條、第十二條和第一百五十九（四）條，即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基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國家
對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特區政府認為，鼓吹及推動「港
獨」違反了有關按法律要求作出「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
政區」此聲明的內容。
發言人表示，就2016年立法會選舉，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事務處
及選舉主任會嚴格依法辦事，包括要求有關人士依法作出擁護香港基
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聲明及提交相關確認書，以協助選舉
主任處理參選人的提名，確保立法會選舉能公開、公平和誠實地嚴格
依法進行。

譚志源：非政治審查 有三大好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晚在一公開活動回應傳媒提問時補
充，選管會此舉並非政治審查，而是近期社會上關注有參選人簽署了
有法律效力和有後果的聲明，即會擁護香港基本法，但其實際表現令
人質疑。選舉主任根據現行法例，有權力及責任要求有關的參選人澄
清，因此，特區政府支持選管會的做法。
他認為，這做法有3個好處：一是令參選人更清楚知道法律對他們的

要求、相應的法律責任及要承擔的法律後果；二是選舉主任在履行法
律上的權責時有更加清楚的資料，去決定一個提名是否有效；三是讓
選民更清楚參選人是否擁護基本法，特別是第一條、第十二條以及第
一百五十九（四）條，有助選舉達至公平、公開和誠實的目標。

政府：確保依法選舉立會

■■選管會昨日宣佈選管會昨日宣佈，，每名立會參每名立會參
選人須簽署確認書選人須簽署確認書，，聲明擁護基聲明擁護基
本法本法，，清楚明白基本法內容清楚明白基本法內容，，包包
括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括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香港主流民意堅決反對香港主流民意堅決反對「「港獨港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參選立會「確
認書」樣式。


